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96 年12 月13 日                                                       府行救字第號 09602346220
訴願人：000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使用牌照稅罰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96年7月27日投稅法字第0960026041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1、 緣訴願人所有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95年9月9日在國道三號北上313.7公里處，為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八警察隊攔檢查獲擅自改設座架，未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變更手續及補繳稅款，經該警察隊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8條規定予以舉發，案經交通部公路總局台中區監理所南投監理站（下稱南投監理站）於95年9月15日違規建檔後，於96年1月30日以投監違A字第000000000號函送原處分機關。原處分機關依使用牌照稅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認定視為移用使用牌照規定之違章情事，乃依同法第31條規定按應納稅額處2倍罰鍰計30400元（計至百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遂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已領使用牌照之交通工具發生改換機件或改設座架等，應由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向交通管理機關辦理變更手續。變更前後應納稅額相同者，免再納稅；原屬免稅或原納較低稅額之交通工具，變更為應稅或應納較高稅額者，應按日計算徵收差額部分之稅額；原屬應稅或原納較高稅額變更為免稅或應納較低稅額者，應按日計算退還差額部分之稅額。前項交通工具之所有人或使用人，不向交通管理機關辦理變更手續，且未依規定補繳稅款者，視為移用使用牌照。」、「交通工具使用牌照有轉賣、移用者，處以應納稅額二倍之罰鍰。」「使用牌照稅法第31條…係就轉賣移用使用牌照之行為加以處罰，故上開規定所稱「應納稅額」應指當期全年應納稅額而言，尚不得以扣除當期已納稅額後之餘額作為計算標準。」分別為使用牌照稅法第14條、第31條所明文規定及財政部80年11月19日台財稅第800421748號函釋在案。

2、 查訴願人於其所有之車號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擅自改設座架，未至監理機關辦理變更登記手續，於95年9月9日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為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八警察隊掣發之公警局交字第Z1047422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稅籍主檔維護、代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系爭車輛稅費現況及稅費歷史等附卷可稽，其違規事實洵堪認定。則原處分機關依使用牌照稅法第14條之規定，以同法第31條之規定，改按95年當期自用小客車全年應納稅額處訴願人2倍之罰鍰計30400元，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洵無違誤。

3、 本件訴願理由略謂：（一）系爭車輛於警察查獲當時，係由訴願人之子案外人000正在進行搬家而放置長椅藉以擺放易碎物品用車目的純屬貨車用途，但警察攔檢時未打開系爭車輛任何車門，僅從車窗探看即認定有改設情形，國道高速公路警察局掣發之公警局交字第Z1047422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顯有重大瑕疵。（二）系爭車輛皆通過每期由公家機關授權的汽車檢驗場嚴格勘定，即等同於通過公務員公信力之勘定，何以稅捐稽徵機關只相信身為警察而忽略汽車檢驗所具有公信力？（三）當時警方未告知訴願人之子在繳完罰鍰後還需面對龐大稅金處分，使得訴願人在被開罰單後甘願繳款，而未在第一時間捍衛自己權利等語，資為爭議。
4、 惟查訴願人所有系爭車輛於95年9月9日在國道三號北上313.7公里處，為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八警察隊攔檢查獲，該小貨車之後車廂確實裝設有一排座椅之事實，有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八警察隊掣發之公警局交字第Z1047422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可參，而該小貨車登記之座位數僅有2個座位，亦有稅籍主檔維護1份存卷可憑，顯見系爭車輛後車廂內有1排座椅，確係與其登記之座位資料不符，而屬車身內加裝之設備無疑。再本案交通警察掣單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載之違規事實，係公務員為公法上行為具有公信力，該行為事實當可被推定為真正，並適足作為使用牌照稅處罰之決定基礎，在該前提基礎並無改變之情形下，本處分應受該行為事實認定之拘束，亦無審查他機關行政處分合法性的權限，訴願人對於警方掣發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所載違規事實認有誤判之重大瑕疵情事，未依相關規定循程序向有權處罰之裁決機關或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迨原處分機關依使用牌照稅法第31條規定處罰後，始執陳詞爭議，卻未能提供有利事證以圓其說，參諸改制前行政法院36年判字第16號判例「當事人主張事實，須負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自不能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之意旨尚難遽認此部份主張有理由。
5、 又法令如經公布施行，人民皆有知悉及遵守之義務，系爭車輛既於監理機關登記車種為自用小貨車，則其外觀型態或使用性質即不得任意改變，訴願人未注意及此，擅自加裝第2排座椅，致發生違規情形，縱無故意，亦難謂無過失，自應受罰，訴願人尚難以警方未盡告知責任而主張免責。至訴願人稱系爭車輛皆通過每期的車輛定期檢驗，均係查獲前之行為，並不影響本案違章之認定。

6、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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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6年12月13 日

縣長  李朝卿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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